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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犯罪之處理 

本章係就近年來依據刑事訴訟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等相關刑事

法律所規定之法定程序，從犯罪偵查、審判至執行等犯罪處理過程

之相關統計資料，分別加以分析說明，以進一步瞭解最近的犯罪趨

勢及事後依法定程序處理之結果。 

第一節 偵 查 

壹、刑事案件受理情形 

偵查係指檢察官為調查犯罪嫌疑人及搜集證據，作為決定是否

提起公訴的準備程序而言。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之規定：「檢

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

查。」所謂其他情事，係指告訴、告發、自首以外之情事，使檢察

官據其情事而知有犯罪嫌疑者而言，諸如司法警察機關之報告、相

驗、甚至因傳聞、新聞報導等，均足據為開始偵查之原因。 

一、一般情形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之總件數為 392,964

件，為近 5 年來最低。 

如以案件之來源而論，歷年來均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最多，

其次為其他機關移送偵查者。101 年亦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最多，

計有 279,325 件，占總件數的 71.08％，其次為其他機關移送偵查者

計 90,836 件（占 23.12％）。而其他案件來源，如一般偵查之告訴、

告發、自首與檢察官自動檢舉等所占比例均較低（表 3-1-1）。 

二、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 

厲行檢察官自動檢舉向為法務部施政重點之一，對於檢察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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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舉案件，法務部重在對治安之助益，不重在案件的多寡。近 5

年檢察官自動檢舉之件數均占當年新收總件數均不到 1％，而 98 年

案件數與所占比例均為近 5 年最低，101 年略為上升（表 3-1-2）。 

如就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犯罪分類來看，犯普通刑法之罪而由

檢察官自動檢舉者，101 年有 2,557 件，占普通刑法總件數的 0.87％，

犯特別刑法之罪而由檢察官自動檢舉者有 969 件，占特別刑法犯罪

總件數的 0.98％（表 3-1-2）。 

再以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之犯罪罪名分類來

看，向來以殺人罪檢舉率最高，101 年計有 510 件，占該類犯罪新收

總件數的 8.47％，其他自動檢舉案件，檢舉率在百分之 3 以上之罪

名包括偽證及誣告罪、贓物罪、違反懲治走私條例等（表 3-1-3）。 

貳、犯罪類型之比較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之總件數為 392,964

件，與 100 年比較，減少 7,920 件，減幅 1.98％；如以普通刑法與特

別刑法案件為區分標準，普通刑法案件減少 3,289 件，減幅 1.10％，

特別刑法案件則減少 4,631 件，減幅 4.50％（表 3-1-4）。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普通刑法案件，以公共危險罪案件

80,004 件最多（占 27.16％），其次為傷害罪有 47,870 件（占 16.25

％）、詐欺罪 39,663 件（占 13.61％）及竊盜罪 38,622 件（占 13.11

％）（表 3-1-5）。 

如就特別刑法案件而言，101 年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最多，計有 70,571 件，占 71.73％，其次所占比例較高者為違反家庭

暴力防治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等罪名，惟所占比例均為 5％以下，

其中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件數，有逐年增加趨勢（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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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偵查終結情形 

地方法院檢察署終結刑事偵查案件的情形可以分為依通常程序

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不起訴處分、緩起訴及因其他理由

偵查終結等 5 種，近年來檢察機關為簡化訴訟程序及減輕訟累，減

少依通常程序以提起公訴偵結，並增加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或緩

起訴之比例。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刑事案件之情形分別

如下（表 3-1-7）： 

一、偵查終結案件總件數為 391,763 件，偵查終結總人數為 494,883

人，其中以不起訴處分案件最多，其次分別為聲請簡易判決及

提起公訴，至於緩起訴處分案件所占比例則較少： 

(一)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案件計 85,871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

的 21.92％，起訴人數有 106,765 人，占總偵查終結人數的

21.57％。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有 90,508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23.1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人數有 96,995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

數的 19.60％。 

(三)不起訴處分案件 122,020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31.15％，

不起訴處分人數 174,998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35.36％。 

(四)緩起訴處分 42,218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10.78％，緩起

訴處分人數 48,884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9.88％。近年

來緩起訴處分之人數與件數逐年遞增，已為我國刑事政策

之重要制度。 

(五)因其他理由而偵查終結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255 條所列

情事等），計有 51,146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13.06％，

人數有 67,241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13.59％。 

二、近 6 年來偵查終結案件統計結構比較如下（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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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 6 年偵查終結案件件數及人數互有消減，而以 97 年

413,125 件，526,143 人最多；以 101 年的 391,763 件，494,883

人最少。終結案件自 96 年以來人數維持在 50 萬人左右。 

(二)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案件， 96 年以來皆在 20％以上。近 6

年以 97 年件數及人數最多（94,334 件，117,057 人），以 98

年件數及人數最少（85,023 件、105,845 人）。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近 6 年來在 20％左右，其中以 101

年最少（90,508 件，96,995 人），97 年最多（105,040 件，

114,756 人）。 

(四)不起訴處分案件之案件數與人數近年來呈逐年增加趨勢，

就件數與人數而言，以 99 年最多（123,498 件，占 30.09%；

178,689 人，占 34.11%），96 年最少（113,248 件，占 28.16%；

159,291 人，占 31.44%）。 

(五)緩起訴案件自 91 年 2 月實施以來，每年均穩定成長，就件

數與人數而言，100 年為近 6 年最高（43,119 件，占 10.76%；

49,442 人，占 9.73%），數量雖不及前 3 項，但已顯示緩起

訴處分業為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廣泛運用。 

三、依適用法規分類，偵查終結案件統計結構如下： 

(一)普通刑法犯罪部分，101 年普通刑法犯罪之總件數為

294,515 件，378,842 人。其中提起公訴案件（50,506 件，

65,571 人）、聲請簡易判決處案件（74,337 件，80,394 人）、

不起訴處分案件（99,054 件，143,818 人）及緩起訴處分案

件（34,029 件，38,941 人）較去年略有減少（詳表 3-1-7）。 

(二)特別刑法犯罪部分，101 年偵查終結之案件總計有 97,248

件，116,041 人，較 100 年為少。其中提起公訴案件、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不起訴處分及緩起訴處分案件，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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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減少（詳表 3-1-7）。 

肆、起訴 

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同條第 2 項復規定：「被告

之所在不明者，亦應提起公訴。」惟如犯人不明者，於認有刑事訴

訟法第 252 條應為不起訴處分所定之情形以前，不得終結偵查（同

法第 262 條）。依以上規定，可知提起公訴乃指檢察官就特定刑事案

件聲請法院審判之意思表示，係終結偵查方式之一。以下就近 5 年

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案件偵查終結之起訴情形，說明如下： 

一、依適用法規，比較近 5 年來起訴情形（表 3-1-8）： 

(一)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人數占各年偵查終結總人

數比率在四成至四成五之間，以 101 年起訴率最低，占該

年偵查終結總人數的 41.17％；97 年起訴率最高，占該年偵

查終結總人數的 44.06％。 

(二)近 5 年普通刑法犯罪的起訴率大致呈遞減，97 年普通刑法

起訴人數占偵查終結總人數 42.69％，為近 5 年最高；101

年降為 38.53％，起訴人數有 145,965 人，為近 5 年最低。 

(三)特別刑法犯罪案件之起訴率近 5 年則逐年上升，101 年起訴

人數為 57,795 人，占偵查終結總人數 49.81％，起訴率為近

5 年最高。 

二、101 年普通刑法犯罪主要罪名之起訴率（表 3-1-9）： 

(一)各類犯罪中，以公共危險罪偵結總人數 81,186 人最多，其

次為傷害罪 64,340 人、詐欺罪 54,932 人及竊盜罪 42,651

人。另起訴人數占偵查終結總人數半數以上者計有妨害公

務罪（66.33％）、公共危險罪（57.00％）、妨害性自主及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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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風化罪（57.94%）、賭博罪（63.10％）、竊盜罪（54.94％）

及搶奪強盜罪（69.01％）。 

(二)起訴率低於 2 成的犯罪類型依序為侵占罪（17.91％）、妨害

名譽及信用罪（16.68％）、偽證及誣告罪（16.57％）及瀆

職罪（10.31％）。 

(三)近 3 年各罪名起訴率減少幅度較大為偽證及誣告罪及偽造

文書印文罪。 

三、101 年特別刑法犯罪主要罪名之起訴率（表 3-1-10）： 

(一)起訴率在 5 成以上的犯罪類型計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8.0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59.63％）及家庭暴

力防治法（61.48％）。 

(二)比較近 3 年特別刑法犯罪之起訴率互有消長，違反臺灣大

陸人民關係條例之起訴率有逐年增加趨勢；而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著作權法、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條例之起訴率，則逐年減少。101 年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起訴率，均較 99 年增加。 

伍、不起訴處分 

檢察官依據法律規定事由，判斷認為不必起訴而為法律上之處

分，亦為終結偵查方式之一，稱為不起訴處分。由於檢察官提起公

訴以案件具有訴訟條件及處罰條件為前提，如案件欠缺訴訟條件或

處罰條件則應為不起訴處分。 

依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起訴的原因有二：一為絕對

不起訴，另一為相對不起訴－包括「輕微案件的不起訴」及「於應

執行刑並無重大關係之案件不起訴」二者，前者又稱為「微罪不舉」，

係指檢察官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規定之案件，參酌刑法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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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舉事項，認為以不起訴處分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處分（刑

事訴訟法第 253 條第 1 項）及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67 條之規定對少

年犯最重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參酌刑法第 57 條之規定，認

為以不起訴處分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處分；後者則係指刑事訴訟法

第 254 條之規定，被告犯數罪時，其一罪已受重刑之確定裁判，檢

察官認為他罪雖行起訴，於應執行之刑無重大關係者，得為不起訴

處分。 

一、依適用法規比較近 5 年來不起訴情形（表 3-1-11）： 

(一)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偵查案件不起訴處分率（占各年偵

結總人數比率），以 101 年 35.36％最高，97 年 31.86％最低。 

(二)普通刑法犯罪之不起訴處分率，以 101 年 37.96％最高，97

年 33.67％最低。 

(三)特別刑法犯罪之不起訴處分率，以 98 年 28.09％最高，101

年 26.87％最低。 

二、101 年普通刑法犯罪主要罪名之不起訴率（表 3-1-12）： 

(一)101 年普通刑法犯罪不起訴處分人數為 143,818 人，不起訴

處分率 37.96％，其中不起訴處分率高於 5 成之罪名包括瀆

職罪（67.71％）、偽證及誣告罪（73.15％）、妨害婚姻及家

庭罪（63.51％）、妨害自由罪（58.82％）、妨害名譽及信用

罪（71.78％）、侵占罪（56.02％）、背信及重利罪（60.20

％）及毁棄損壞罪（65.62％）。 

(二)不起訴處分率低於 2 成的犯罪類型包括公共危險罪（9.02

％）及妨害公務罪（15.41％）。 

三、101 年特別刑法犯罪主要罪名之不起訴率（表 3-1-13）： 

(一)101 年不起訴人數 31,180 人，不起訴處分率為 26.87％，其

中不起訴處分率超過五成者，為違反懲治走私條例（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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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著作權法（52.57％）。 

(二)不起訴處分比率大部份皆已超過二成。 

四、依職權不起訴處分率（表 3-1-14）： 

101 年檢察官依職權不起訴之件數為 5,181 件，同期間第一審法

院新收公訴易字案件件數為 45,798 件，不起訴處分率為 10.16％。 

陸、緩起訴處分 

101 年獲緩起訴處分者計 42,218 件，其中以違反公共危險罪

25,459 件最多（占 60.30％），其次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3,922 件、

（占 9.29％）、竊盜罪 1,587 件（占 3.76％）、商標法 1,544 件（占 3.66

％）等（表 3-1-15）。 

在緩起訴期間，檢察官命被告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以向公庫

或指定之公益團體、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 35,835 件為最多，其

次為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18,861 件，再次為立悔過書者 6,772

件（表 3-1-16）。 

自 97 起至 101 年底，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緩起訴處分之被告

逐年增加，向國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自治團體支付之金額亦逐年

增加，且總計已高達新台幣 58 億 3,611 萬元（3-1-17）。 

柒、聲請再議 

告訴人對於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表示不服，經由原檢察官向上

級法院檢察機關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請求變更原處分，提起公訴，稱

為聲請再議。 

一、近 5 年聲請再議情形（表 3-1-18）: 

(一)近年來得聲請再議案件之件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101 年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得再議件數為 132,320 件，為近 5 年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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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二)各年聲請再議之件數亦呈增加趨勢，101 年為 56,465 件，

較 100 年增加 188 件，而聲請再議件數占得再議件數百分

比，101 年為 42.67％。  

二、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再議案件終結情形（表 3-1-19）： 

(一)聲請再議終結情形：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再議案件終結件數計有

57,067 件，其中以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的情形最多

（56,405 件），占總體再議終結案件 98.84%。 

(二)聲請再議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發回件數為 55,996

件，其中以不合法或無理由而駁回者約為 49,274 件（占

88.00%），命令續行偵查者約 5,128 件（占 9.16%），餘為其

他原因者。 

捌、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係指對於確定裁判，以該案件之裁判違背法令為理

由，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請求救濟的方法。 

一、受理情形（表 3-1-20）： 

近 5 年來最高法院檢察署受理非常上訴之新收件數以 101 年

3,508 件為最多，98 年 2,609 件最少。 

(一) 101 年受理之非常上訴案件終結件數中提起非常上訴者計

有 440 件；不予提起非常上訴駁回下級檢察官聲請者 99

件；不予提起非常上訴其他原因 2,971 件。101 年年底未結

件數為 33 件。 

(二)101 年經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判決結果，以撤銷原判決之

件數較多（377 件），其次為駁回非常上訴者（57 件）及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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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原判決並送回更審者（6 件）。 

二、重要罪名案件數（表 3-1-21）： 

101 年最高法院檢察署終結之非常上訴案件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之件數為最多，有 861 件，其次為詐欺背信及重利罪案

件 290 件及貪污治罪條例罪案件 264 件。 

玖、重大刑事案件之偵查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重大刑事案件裁判確定科刑人數

有 372 人，普通刑法犯罪中以殺人既遂罪（271 條第 1 項）151 人最

多（占 40.59％），其次為強盜罪（第 332 條）34 人（占 9.14％）及

擄人勒贖罪（第 347 條第 1 項）26 人（占 6.99%）。特別刑法犯罪以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數最多，計有 134 人，其中因製造販賣運

輸 1 級毒品（第 4 條第 1 項）裁判科刑者有 39 人；因製造販賣運輸

2 級毒品（第 4 條第 2 項）裁判科刑者有 88 人（表 3-1-22）。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重大刑事案件所需時間，以需

時 1 月以上 2 月未滿者最多，計有 150 件，占總件數的 35.55％；其

次為半月以上 1 月未滿者 84 件，占 19.91％；2 月以上 3 月未滿者

75 件，占 17.77％；3 月以上 4 月未滿者 68 件，占 16.11％。平均結

案日數為 73.84 日，較 100 年的 73.62 日增加 0.22 日（表 3-1-23）。 

第二節 審 判 

壹、確定判決情形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案件裁判確定結果，均以裁判

科刑者居多，約占總人數的九成左右，不受理者居第二。101 年裁判

確定者有 195,611 人，科刑者 173,314 人，占總人數的 88.6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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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者有 14,308 人（占 7.31％）；裁判無罪者有 7,089 人（占 3.62％）

（表 3-2-1）。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認罪協商案件結果，在執行認

罪協商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均以逾 6 月至 1 年未滿者居多。101

年裁判確定有罪總計 9,056 人，6 月以下 3,409 人；逾 6 月至 1 年未

滿者 4,716 人；1 年以上 2 年未滿者有 562 人；2 年以上者 6 人；拘

役、罪金、免刑者 363 人（表 3-2-2）。 

而 5 年來判決被告應遵守指定支付金額部份，以 97 年為最高，

共計 8,716 萬元，99 年為最低，共計 5,552 萬元；99 年以前指定支

付對象均以公益團體為最高，100 年起則以國庫為最高。101 年支付

金額共計 7,263 萬元，以支付國庫為最高（6,096 萬元），其次為地方

自治團體（632 萬元）及公益團體（535 萬元）（表 3-2-2）。 

貳、緩刑 

緩刑係指對於初犯或輕微犯罪之人，於一定期間內，暫緩其刑

之執行，其目的一方面在於避免短期自由刑傳染惡習之流弊，另一

方面則為了保全犯人之廉恥心，以促其改悔向上。依刑法第 74 條規

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認以暫時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

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9 條規定：「刑法第 74 條緩刑之規定，於少年

犯罪受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適用之」。緩刑期

滿而緩刑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一、執行緩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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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緩刑之人數以 101 年 19,906 人最

少，99 年 23,141 人最多。而 5 年來緩刑宣告期間的人數均以宣告緩

刑 2 年者人數最多，所占總緩刑人數之比例在 66-72％之間；宣告緩

刑 4 年者人數最少，比例約占各年緩刑人數的 5-6％之間（表 3-2-3）。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宣告緩刑人數 19,906 人，其中以

宣告緩刑 2 年者最多，計有 13,829 人，占總人數的 69.47％，其次為

宣告緩刑 3 年者計 3,583 人（占 18.00％）、宣告緩刑 5 年者計有 1,352

人（占 6.79％）、宣告緩刑 4 年者計有 1,142 人（占 5.74％）。比較近

5 年宣告緩刑之變化，宣告緩刑五年比例逐年增加，而其餘緩刑宣告

期間比例則呈現互有增減（表 3-2-3）。 

二、執行緩刑之原裁判情形：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案件中受緩刑宣告之原裁判刑

名，皆以 2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人數為最多，所占比例在七成三以上，

其次為拘役，約占 19-22％之間。101 年原裁判宣告為 2 年以下有期

徒刑者人數計 14,556 人（占 73.12％），其次依序為宣告拘役者 4,389

人（占 22.05％）、宣告罰金者 876 人（占 4.40％）及宣告逾 2 年至 3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 85 人（占 0.43％）（表 3-2-4）。 

三、緩刑宣告之撤銷： 

(一)近 5 年來撤銷緩刑人數互有增減，其中以 101 年的 1,366 人

為最少，99 年的 1,760 人為最多，撤銷比例介於 6-8％之間。

至於撤銷的原因，大多以刑法第 7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原

因而撤銷者為最多（表 3-2-5）。 

(二)101 年撤銷緩刑宣告的人數為 1,366 人，撤銷率為 6.86％。

至於撤銷緩刑之原因，則以刑法第 7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

之原因撤銷者為最多，計有 360 人；其次為因違反保護管

束規則情節重大撤銷緩刑者（第 93 條第 3 項），計有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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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刑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原因撤銷者，計有 210 人、

因刑法第 75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之原因撤銷者有 192 人、

因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之原因撤銷者有 184人（表

3-2-5）。 

參、科刑狀況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裁判確定人數以 97 年 221,345 人最

多，101 年 197,202 人最少。其中皆以科刑人數為最多，其次為不受

理、無罪、免訴等情形。科刑部份皆以有期徒刑人數為最多，其次

依序為拘役、罰金、無期徒刑及死刑（表 3-2-6）。 

一、死刑 

  近 5 年來裁判死刑人數，以 100 年的 5 人為最多，97 及 98 年裁

判死刑人數皆為零。101 年裁判死刑人數為 1 人（表 3-2-6）。（本表

死刑人數係法院判決確定移送檢察機關案件資料，與實際執行數有

時間差距。詳確資料，請再參閱表 3-3-1）。 

二、無期徒刑 

  近 5 年來執行無期徒刑人數大致呈現下降趨勢，以 97 年 111 人

為最多，100 年 45 人為最少。101 年執行無期徒刑人數為 54 人（表

3-2-6）。 

三、有期徒刑 

  近 5 年來執行有期徒刑人數有減少趨勢，以 97 年 134,556 人為

最多，101 年 117,212 人為最少（表 3-2-6）。 

四、拘役 

  近 5 年來執行拘役人數大致呈現下降趨勢，以 97 年 42,133 人為

人為最多，101 年 34,773 人為最少（表 3-2-6）。 

五、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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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5 年來執行罰金人數以 98 年 26,139 人為最多，101 年 21,757

人為最少（表 3-2-6）。 

第三節 裁判之指揮執行 

壹、生命刑之執行 

生命刑係對於犯罪人生命法益予以剝奪而不能回復之刑罰，我

國刑法原規定應處死刑之情形有兩種，一為絕對死刑，一為相對死

刑。近年來國內人權意識高漲，且歐美先進國家多已立法廢除死刑，

致使死刑存廢問題成為各界爭論議題。為順應世界潮流，近年來政

府已朝向廢除死刑政策努力，95 年 4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海

盜罪修正案，將當時刑法僅存絕對死刑之海盜罪修正為相對死刑，

亦使我國現行刑法已無絕對死刑之規定。但由於死刑制度的廢止衍

生之影響，關係刑罰制度全面性變革及整體民眾刑罰認知態度，故

仍需進行謹慎評估。 

近 5 年來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執行生命刑之人數，97 年至 98

年執行人數均為零，99 年計 4 人，100 年計 5 人，101 年計 6 人（表

3-3-1）。 

貳、自由刑之執行 

自由刑是國家為制裁犯罪人不法行為，而剝奪犯罪人自由之刑

罰。執行自由刑之目的在使其與社會隔離，防止其對於社會的危害，

並在限制自由中，藉教化、勞動等手段，有效的矯正犯人，使其習

慣於有秩序的國民生活，復歸社會。我國刑法規定之自由刑種類包

括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三種。 

一、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自由刑之人數以 101 年 11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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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少，97 年 138,936 人最多，各年刑期均以執行有期徒刑人

數最多，約占各年執行自由刑人數七成以上；執行拘役的人數

則約占各年執行自由刑人數二成四至二成七之間；無期徒刑人

數之比例皆在 0.04％以下（表 3-3-2）。 

二、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之自由刑 118,551 人當中，無期徒

刑 26 人，占總人數的 0.02％；有期徒刑 89,807 人（占 75.75％）；

拘役 28,718 人（占 24.22％）（表 3-3-2）。 

三、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有期徒刑之刑期均以 6 月以下

及六月以下易科罰金者居多，約占各年執行有期徒刑總人數 57

％-65％之間，以 99 年 51,807 人最少（占 57.44％），97 年 66,055

人最多（占 64.15％）。其次為逾 6 月 1 年未滿者，各年所占比

例在 20-27％之間，以 101 年 17,956 人最少（占 19.99％），98

年 25,764 人最多（占 26.87％），合計各年執行有期徒刑之刑期，

有八成左右為 1 年未滿之短期自由刑（表 3-3-3）。 

四、101 年執行有期徒刑者，以 6 月以下易科罰金（27,770 人，占

30.92％）及刑期 6 月以下（25,672 人，占 28.59％）居前二位，

其次依序為逾 6 月 1 年未滿者 17,956 人（占 19.99％）、易服社

會勞動者 7,171 人（占 7.98％）、1 年以上 2 年未滿者 4,528 人（占

5.04％）、3 年以上 5 年未滿者 2,636 人（占 2.94％）。合計刑期

2 年未滿者約已占總執行人數 9 成以上（表 3-3-3）。 

五、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拘役總人數 28,718 人，以公共危

險罪最多（12,884 人，占 44.86％），其次為竊盜罪 3,953 人（13.76

％）、傷害罪 3,372 人（占 11.74％）及詐欺罪 1,648 人（占 5.74

％）。而執行拘役總人數中，有 69.12％為易科罰金，其中僅竊

盜罪執行拘役者高於易科罰金者，顯示拘役之執行以易科罰金

方式居多（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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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財產刑之執行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罰金刑之人數，以 98 年 23,934

人為最多，101 年 19,824 人為最少，各年均以繳納罰金人數最多。

101 年繳納罰金人數計有 15,994 人（占 80.68％），其次為易服社會

勞役 2,228 人及易服勞役 1,602 人（表 3-3-5）。 

肆、保安處分之執行 

近 5 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保安處分之人數，以 97 年 4,500

人最少，99 年 5,890 人最多。而各年執行之保安處分，八成以上係

為執行保護管束，其中以 99 年 5,161 人最多（占 87.62％），97 年的

3,510 人最少（占 78.00％）。其餘保安處分以執行強制工作者（約占

各年執行保安處分人數之 3.67％-7.69％）及驅逐出境者（約占 3.21

％-4.74％）比例較多（表 3-3-6）。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保安處分總人數為 5,414 人，以執

行保護管束人數最多，計 4,644 人，占總人數的 85.78％，其次為驅

逐出境者有 255 人（占 4.71％）、強制工作者 205 人（占 3.79％）、

監護者 186 人（占 3.44％）、禁戒者 64 人（占 1.18％）及強制治療

者 60 人（占 1.11％）。（表 3-3-6） 

第四節 犯罪矯正 

法務部為我國主管犯罪矯正工作的中央行政機關，為加強犯罪

矯正工作，發揮行刑效果，近年來積極採取各項科學的矯正措施，

例如：研修監所法規，提昇現代化行刑機關的硬體措施，培養優秀

之矯治人員，改進犯罪矯正之軟體措施。對於受刑人之處遇，則基

於個別化的原則，運用科學方法實施調查分類、累進處遇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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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辦理各項教化、作業、技能訓練等工作，以強化行刑效果，達

成刑期無刑之目標。 

壹、機構矯治處遇 

一、受刑人人數 

101 年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 35,329 人，較 100 年的 36,459 人減

少 1,130 人，新入監人數在 97 年達最高（48,234 人），之後逐年下降，

近 3 年皆低於 4 萬人（表 3-4-1）。 

二、受刑人教育程度、職業及年齡 

(一)受刑人之教育程度： 

近 5 年來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前之教育程度，均

以國中程度及高中（職）程度之人數最多，二者合計占總

人數八成以上，其中專科以上所占比例部份，呈上升趨勢

（表 3-4-2）。 

(二)受刑人之職業： 

近 5 年來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前職業，均以技術

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多，其次為無業者及服務工作人員及

售貨員（表 3-4-3）。 

(三)受刑人之年齡： 

近 5 年來，新入監受刑人入監時之年齡，均以 30 歲至

40 歲未滿之間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 40 歲至 50 歲未滿者。

101 年亦同，以 30 歲至 40 歲未滿者 12,481 人最多（占 35.33

％），其次是 40 歲至 50 歲未滿者 9,065 人（占 25.66％），

再次是 24 歲至 30 歲未滿者 4,898 人（占 13.86％），總計此

3 個年齡層占全年新入監受刑人約八成，而 50 歲以上高年

齡層所占比例略呈逐年增加（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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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刑人罪名 

(一)受刑人之犯罪種類： 

101 年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之罪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罪 10,971 人最多（占 31.05％），其次是公共危險罪

6,384 人（占 18.07％）及竊盜罪 5,557 人（占 15.73％）（表

3-4-5）。綜觀近 5 年來犯罪總類排名，各年新入監受刑人均

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為最多（表 3-4-6）。 

(二)受刑人之犯罪原因： 

101 年各監獄新入監之受刑人之犯罪原因，以投機圖利

者居首位（占 28.99％），觀念錯誤者居次（占 22.23％），

不良嗜好者則居第 3（占 21.32％）（表 3-4-7）。 

四、受刑人之處遇措施 

茲區分為處遇制度與處遇方法說明如後： 

(一)處遇制度 

1.分監管理 

我國監獄可區分為少年矯正機關、女子監獄、外役

監、隔離犯監、重刑及普通累再犯監、普通累再犯監、普

通犯監、普通及重型毒品犯監、重刑及普通犯監、青年監

及綜合收容監等 11 類。 

2.調查分類 

依受刑人調查分類辦法之規定，每一受刑人在入監時 

均由監獄本身運用科學調查方法及心理測驗的技術，予以

深入了解並分類進而擬定個別化之處遇計畫，作為教化處

遇之依據。 

3.累進處遇 

依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有關規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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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刑人依其刑期、年齡與初累犯，定有不同之責任分

數，按月依其表現所得分數折抵，每抵銷一定分數，則進

1 級，由第四級漸進至第一級。而處遇措施如接見、通信

等則依其等級由嚴而寬，以鼓勵其改過遷善。 

4.縮短刑期 

為鼓勵受刑人有良好之行為表現，依據行刑累進處遇

條例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一般監獄三級以上有期徒

刑受刑人，每月成績總分超過 10 分者，每執行 1 月，三

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2 日，二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4 日，一級

受刑人縮短刑期 6 日。另依外役監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之

規定，外役監受刑人每執行 1 個月無違規情事者，四級或

未編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2 日，三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4 日，

二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8 日，一級受刑人縮短刑期 16 日。 

5.假釋 

我國假釋制度依對象分為成年受刑人及少年受刑人

兩種，其假釋法定條件不同。依刑法第 77 條、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 81 條及監獄行刑法第 81 條等有關法律之規定，

在監執行滿 6 個月，二級以上之受刑人，成年受刑人有期

徒刑執行超過 2 分之 1，累犯超過 3 分之 2，無期徒刑超

過 25 年；少年受刑人有期徒刑執行超過 3 分之 1，無期

徒刑超過 7 年，在監表現良好，能適應社會生活者，得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予以假釋。 

101 年度各監獄函報假釋人數計 13,299 人，核准假釋

人數計 10,884 人，核准率為 81.84%；再犯罪及違反保護

管束規定情節重大而遭撤銷假釋者計 1,573 人，占核准假

釋出監人數的 14.45%（表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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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執行完畢期滿出獄與假釋出獄之人數及比例比

較，101 年度出獄人數共計 34,379 人，其中執行完畢期滿

出獄人數共計 24,154 人（占 70.26%），假釋出獄人數共

計 10,219 人（占 29.72%）（表 3-4-9）。 

6.與眷同住及返家探親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8 條及外役監條例第 9 條規

定，對於各監獄累進處遇第一級受刑人及外役監受刑人，

因在監表現良好並符合一定條件之受刑人，得准與配偶及

直系血親在指定處所及期間內同住。另外役監受刑人亦可

依外役監條例第 21 條規定，因其表現符合一定條件，准

其於例假日或紀念日返家探親。這些深具人性化、人道精

神的作法，由於績效良好，深獲社會各界肯定。101 年度

受刑人與其眷屬同住計有 3,158 人次，例假日或紀念日返

家探親之受刑人有 4,029 人次。 

(二)處遇方法 

1.受刑人之教化區分為教誨與教育，前者包括品德教誨及

宗教教誨，後者包括補習教育與職業教育；另定期辦理各

項藝文活動及文康活動，協助受刑人身心均衡發展，紓解

監禁生活壓力。 

（1）品德教誨：以集體、類別與個別 3 種方式進行，各

監獄之集體教誨經常邀請學者、專家舉行演講、座

談會或其他活動；類別教誨則依受刑人罪名、罪質

加以適當分類，以教區為單位進行教誨。 

（2）宗教教誨：監獄邀請相關宗教團體定期到監實施，

發揮勸人為善之力量，並指引受刑人尋得精神寄

託，發揮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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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習教育：為充實受刑人知識教育，各監獄開設有

初級至高中、高職程度等不同班級，另自民國 87 年

起開設空中大學學分班，讓有心進修之受刑人亦有

充實知能之機會。 

（4）職業教育：為使受刑人出獄後能習得一技之長自謀

生活，各監獄皆有不同之技能訓練班，例如：舉辦

木工、水電、冷凍空調、建築及車床等訓練。 

（5）藝文、文康活動：為藉由藝文陶冶受刑人性情，發

揮潛移默化之效，各監獄均邀請專業師資教授受刑

人書法、繪畫、寫作、雕刻等技藝，並結合社會資

源舉辦音樂會、歌唱比賽、藝文展覽，或是球類、

拔河、棋藝等體康競賽，發揮寓教於樂之效。 

2.作業 

依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監獄作業之目

的，以訓練受刑人謀生技能，養成勤勞習慣，陶冶身心為

目的，目前各監獄之作業可分為 3 種： 

（1）委託加工：計有印刷科、木工科、鐵工科等 17 科目。 

（2）自營作業：由各監獄自行產銷，共有印刷科、縫紉

科等 12 科目。 

（3）視同作業：即受刑人從事特定作業，如炊事、打掃、

看護或其他由監獄經理之事務。 

101 年矯正機關參與作業平均人數為 4 萬 8,659 人，

計收入 8 億 9,684 萬 4,544 元，扣除成本與費用 6 億 248

萬 3,593 元，作業賸餘 2 億 9,436 萬 951 元，作業外收入

3,293 萬 5,447 元，業務外費用 4 億 3,289 萬 3,182 元，賸

餘 1 億 559 萬 6,7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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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給養 

（1）調高每月給養費用 

為維持矯正機關受刑人合理的給養品質，自 98

年度起，調整每月給養費用：臺灣地區成年受刑人

為新臺幣 2,000 元（調高 300 元），澎湖、綠島、金

門地區受刑人 2,340 元（調高 340 元），馬祖地區受

刑人 3,200 元（調高 100 元），此對於維護受刑人飲

食保健需要，有正面助益。 

（2）落實主副食品驗收作業，維護受刑人身體健康 

由於連續發生肉品及食品遭「瘦肉精」或「塑

化劑」汙染，法務部矯正署迅即通函各矯正機關針

對採購之產品，要求落實加強採樣送驗工作，遏阻

廠商供應劣質品之投機心態，維護受刑人食的健康。 

（3）貧困救濟 

運用保管金孳息購買毛巾、香皂、牙膏、牙刷、

衛生紙等日常用品，發給貧困無依需要濟助之受刑

人，以維持其生活基本需求。 

（4）生活設施供給 

為保健受刑人身心，飲水及用水方面，矯正機

關隨時注意水質乾淨、衛生且無匱乏。舍房及工場

等受刑人日常生活聚集活動處所，均有寬闊之窗

戶，並安裝抽風機，使新鮮空氣可以流通，亦使陽

光得以充足照射，使之能經常保持呼吸新鮮空氣及

接受陽光曝曬之機會。為維護其視力健康，工場及

舍房均裝置照明設施，使受刑人於閱讀時，無損於

目力，提供照度均達 250LUX 以上，符合 CNS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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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5）物品、衣被及其他必需器具部分 

基於保健上之必要，由矯正機關發給或因顧及

個人衛生安全亦准其自備，對家境清寒或具特殊需

求者優先處理，以維護其保健所需。 

（6）沐浴熱水供應 

於每年 12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底止之每一開封

日，供應適當溫度之熱水沐浴；對於女性、65 歲以

上及收容於病舍之受刑人，全年每一開封日均提供

熱水沐浴。另每年 3 月 1 日至同年 11 月 30 日止，

每週供應 2 次適當溫度之熱水沐浴，上揭期間如遇

氣溫低於攝氏 20 度時亦提供之，以落實全面照護受

刑人身體健康之意旨。 

（7）攜帶子女部分 

針對隨母入監之幼兒，除於法令規範內給予妥

適照護外，並協助其善盡教養之責，包括改善保育

室環境、安排親職教育課程、加強職員訓練及宣導、

引進專業人力照護、強化社會支持協助安置等。 

4.衛生保健：包括 

（1）健康檢查：受刑人新收至矯正機關時，皆先行由醫

師進行健康檢查，評估其身體狀況，如發現有身體

不適之情形，即協助安排於機關內看診。以後每 3 個

月再接受定期檢查及適時注射各種預防疫苗，以維

護受刑人身體健康，防止傳染病的發生。 

（2）疾病治療：受刑人如患病或遭受意外傷害，各監獄

透過醫療設施，儘速予以治療，如遇機關內設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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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不足以提供適當醫療，或有緊急情況時，則以

戒護住院或保外就醫的方式至其他醫療機構醫治，

101 年各矯正機關受刑人保外醫治者有 197 人次，戒

護住院有 3,768 人次。 

五、羈押被告之處遇措施 

(一)羈押被告之生活輔導分為品德輔導及智能輔導二類。品德

輔導包含個別談話、分區集體講話及宗教宣導；智能輔導

主要以自修方式進行，鼓勵收容被告於羈押期間善用時

間，提升自我知能，並對文盲收容人授予日常生活實用知

能。另看守所並設置播音及圖書設備，透過富有教育意義

之廣播節目及書籍，提升被告生活素養。 

(二)飲食部分 

自 98年度起調整被告每月給養費用標準為臺灣地區成

年被告 2,000 元，澎湖、綠島、金門地區被告 2,340 元，馬

祖地區被告 3,200 元，對於改善被告伙食之質與量有正面效

果。 

(三)物品、衣被及其他必需器具部分 

基於保健上之必要，被告得自備物品、衣被及其他必

需器具或由矯正機關發給，對家境清寒或具有特殊需求者

優先處理，以維護其保健所需。 

(四)沐浴熱水供應部分 

於每年 12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底止之每一開封日，供應

適當溫度之熱水沐浴；對於女性、65 歲以上及收容於病舍

之被告，全年每一開封日均提供熱水沐浴。另每年 3 月 1

日至同年 11 月 30 日止，每週供應 2 次適當溫度之熱水沐

浴，上揭期間如遇氣溫低於攝氏 20 度時亦提供之，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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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照護被告身體健康之意旨。 

(五)攜帶子女部分 

針對隨母入所之幼兒，除於法令規範內給予妥適照護

外，並協助其善盡教養之責，包括改善保育室環境、安排

親職教育課程、加強職員訓練及宣導、引進專業人力照護、

強化社會支持協助安置等。 

(六)衛生保健：包括 

1.健康檢查：被告新收至矯正機關時，皆先行由醫師進行

健康檢查，評估其身體狀況，如發現有身體不適之情形，

即協助安排於機關內看診。並接受定期檢查及適時注射各

種預防疫苗，以維護被告的身體健康，防止傳染病的發生。 

2.疾病治療：被告如患病或遭受意外傷害，各看守所均透

過醫療設施，儘速予以治療，如遇機關內設備或人員不足

以提供適當醫療，或有緊急情況時，則以戒護住院的方式

至其他醫療機構予以醫治。 

六、假釋與撤銷假釋 

近幾年來，假釋出獄與撤銷假釋人數互有增減，假釋出獄人數

以 97 年 6,347 人為最少，100 年 11,121 人為最多；撤銷假釋出獄則

以 97 年 971 人為最少，92 年 2,246 人為最多。101 年假釋出獄人數

共計 10,219 人，撤銷假釋人數共計 1,573 人（表 3-4-8）。 

七、收容人數與超收比例 

近幾年來收容總人數略為增加，收容人數以 96 年底 53,965 人為

最少，101 年底 66,106 人為監獄收容人人數占歷年最多；超額收容

人數比例以 96 年底為最低（654 人，占 1.20％），101 年為最高（11,513

人，占 21.10％），近三年超額收容人數已超過 10,000 人（表 3-4-10）。 

八、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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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來，受觀察勒戒人數有逐年下降趨勢，以 97 年 10,311 人

為最多，101 年 6,969 人為最少，並以成年受觀察勒戒人數為居多（表

3-4-11）。 

近幾年來，受戒治人數以 92 年 11,111 人為最多，101 年 793 人

為最少。各年度均以男性施用第一級毒品受戒治人數最多（表

3-4-12）。 

九、強制工作 

近 5 年來，強制工作人數有逐年下降趨勢，以 97 年 292 人為最

多，101 年 157 人為最少，以竊盜罪占歷年比率為最高，均占六成以

上。101 年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罪名，以竊盜罪為 124 人最多（占

78.98％），其次是搶奪罪 10 人（占 6.37％）及詐欺罪 7 人（占 4.46

％）（表 3-4-13）。 

十、強制治療 

為強化性侵害收容人整體防治機制，法務部矯正署整合規劃現

有人力、經費及醫療資源，指定 8 所矯正機關專責辦理性侵害收容

人專業處遇。除妥適運用內部現有專業人力，並結合當地醫療人力

入監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外，另邀請具有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實

務經驗之專家、學者召開評估小組會議，會議決議作為個案是否結

案及提出後續處遇建議。此外，各機關於性侵害收容人期滿出監前 2

月、假釋奉准後出監前，將相關處遇資料寄送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副知警察機關。對於特殊個案，特別載明其

偏異屬性、再犯風險等事項，復於出監前一日再以電話通知，以提

醒轉銜機關注意辦理，以達無縫接軌。 

貳、社區矯治 

社區矯治，其目的在於改善犯罪人的犯罪習性、預防再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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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社會安全，並透過各種不同的處遇方式，協助曾經犯罪的人復

歸社會，逐漸修復因犯罪而破壞的社區關係。目前我國成年人的社

區矯治方式包括緩起訴社區處遇、附條件緩刑社區處遇、緩刑付保

護管束、假釋付保護管束及易服社會勞動。以下謹就假釋付保護管

束、緩刑付保護管束、緩起訴社區處遇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四個

部分予以分析說明。 

一、假釋付保護管束： 

假釋付保護管束係針對因犯罪在監服刑一定期間且有悛悔實據

獲得假釋的受刑人，於其假釋期間所實施之一種社區矯治處遇，其

執行方法乃不拘束假釋付保護管束人的身體自由，而責由專人（通

常是地檢署之觀護人）負責輔導與矯正，使其適應社會生活為目的，

為刑事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亦為常見之保安處分之一種。 

101 年 1-12 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計

11,081 件，終結件數期滿結案者 8,272 件，撤銷假釋者 1,628 件。101

年底假釋付保護管束未結案件計 11,241 件（表 3-4-14）。 

二、緩刑付保護管束 

緩刑係指對於初犯或輕微犯罪之人，於一定期間內，暫緩其刑

之執行，其目的一方面在於避免短期自由刑傳染惡習之流弊，另一

方面則為了保全犯人之廉恥心，以促其改悔向上。依刑法第 74 條規

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認以暫時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

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期滿而緩刑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而法官如

於判決時認其於緩刑期間有受保護管束之需要，或依據刑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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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條件緩刑之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應付保護管束者（例如：家庭

暴力防治法），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其執行方法為責由專人（通

常是地檢署之觀護人）負責輔導與矯正，使其適應社會生活、接受

適當處遇為目的，為刑事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亦為常見之保安處分

之一種。 

101 年 1-12 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緩刑付保護管束案件計

4,423 件，終結期滿結案者 3,637 件，撤銷緩刑者 542 件。101 年底

緩刑付保護管束未結案件計 9,914 件（表 3-4-14）。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保護管束工作之情形（含假釋付保

護管束及緩刑付保護管束），以約談受保護管束人最多（248,615 人

次），其次為完成採尿（58,890 人次）、訪視受保護管束人（16,273

人次）、執行受保護管束人書面報告（26,087 人次）。 

101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保護管束工作，從輔導層面觀察其

執行成果，共計有 216,369 人次；其中就業輔導有 5,455 人次，就學

輔導有 70 人次，就醫輔導有 4,228 人次，就養輔導有 2,699 人次，

法治教育宣導 105,764 人次，反毒戒癮輔導有 6,826 人次，心理衛生

輔導有 40,826 人次，愛滋疾病預防有 32,322 人次，其他有 18,179 人

次。 

三、緩起訴社區處遇 

配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推動緩起訴制度，於檢察官猶豫起訴期

間對於被告進行社區處遇及輔導。101 年 1-12 月地方法院檢察署新

收緩起訴社區處遇案件計 26,199 件，終結案件計 26,839 件，其中期

滿（履行完成）者 21,811 件（占 81.27%），撤銷（履行未完成）者

4,105 件（占 18.82%）。101 年底緩起訴社區處遇未結案件計 11,931

件（表 3-4-15）。 

檢察官命被告提供勞務計 381,522 小時；被告實際提供勞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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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35,394 時，完成率約 87.91%（表 3-4-15）。 

四、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 

為落實「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推動「以人為本」易刑替代

措施，使微罪受刑人能兼顧家庭、學業與工作，不與社會脫節，並

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而造成短期自由刑的不公平現象，自 98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將原應入監執行短期自由刑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及罰金者得以易服社會勞動，藉由提

供無酬的勞動服務，替代短期自由刑與罰金刑執行，使該類受刑人

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生產者。 

易服社會勞動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觀護人執行，觀

護人考量社會勞動人工作職業、專業才能、學經歷等因素，指派至

適宜社會勞動之執行機關（構）服務。 

101 年 1-12 月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觀護易服社會勞動案件計

14,357 件，其中徒刑案件有 7,733 件（占 53.86％），拘役案件有 4,066

件（占 28.32％），罰金案件有 2,558 件（占 17.82％）（表 3-4-16）。 

101 年 1-12 月終結案件計 14,646 件，其中履行完成者 7,670 件，

履行未完成者 6,259 件；101 年底易服社會勞動未結案件計 6,983 件；

另 101 年 1-12 月觀護人室為執行此項業務，總計協調、聯繫社會資

源及訪視義務勞務執行關（構）計 79,682 次，督導實際履行之易服

社會勞動時數達 4,705,795 小時（表 3-4-16），成果雖然豐碩，惟履行

未完成率偏高，在執行上仍有大幅成長空間。 

參、更生保護 

一、前言 

依據更生保護法第一條之規定，更生保護之目的在於保護出獄

人及依法應受保護之人，使其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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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以維社會安寧。復依更生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從事更

生保護事業人員，應本仁愛精神，輔導受保護人自立更生。足見更

生保護是以仁愛精神，輔導受保護人自立更生，使其不再犯罪，以

維護社會安寧。 

近代刑事政策因應社會變遷，社會福利國家理念及人道主義之

發達，已由傳統的應報主義趨向特別預防主義。刑罰之手段，亦由

消極的懲罰改為積極的教育。因此，更生保護已與偵查、審判及執

行等三個階段，同列刑事訴訟程序之重要一環，與犯罪矯正工作相

輔相成。我國更生保護制度行之有年，各更生保護機構皆為協助出

獄人及其他應受保護之人解決困難，使其棄惡揚善，促進社會祥和

與安定而努力。 

二、更生保護會組織 

更生保護法第四條規定，更生保護會為財團法人，辦理更生保

護事業，受法務部指揮、監督；登記前應經法務部之許可。更生保

護會之所以規定為財團法人，乃希望此一工作具有更大的彈性，一

方面避免與一般行政機關一樣受諸多法令之限制，另一方面可促使

社會大眾共同參與這項有意義的工作。依此規定，臺灣更生保護會

於民國 35 年 11 月 11 日成立，福建更生保護會則於 7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 

為提昇更生保護績效，法務部於民國 91 年積極推動更生保護會

組織變革，廣泛延攬社會熱心公益人士擔任董事及監察人。目前財

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聘有董事 21 人，監察人 3 人，除台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擔任董事長外，其餘董事多由社會熱心公益人士擔

任，其中 6 人同時擔任各分會主任委員。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聘有董事 15 人，監察人 3 人，除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檢察

長擔任董事長外，其餘董事多由社會熱心公益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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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會組織系統（圖 3-4-1）。 

三、更生保護之程序 

依據更生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同法第二條所定得受保護之人，

得向其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更生保護會或其分會聲請保護。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觀護人或監獄長官，對第二條所定之人，認為有

應受保護之必要者，應通知各該受保護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

更生保護會或其分會，經其同意保護之。 

四、更生保護之實施措施 

依據更生保護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實施更生保護，得依其情狀，

分別採用直接保護（係以教導、感化或技能訓練之方式行之）、間接

保護（係以輔導就學、就業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及暫時保護（係

以資送回籍或其他處所，或予以創業小額貸款或其他適當方式行

之）。茲就臺灣及福建更生保護會及福建更生保護會 101 年實施更生

保護之成果，摘述如下： 

(一)臺灣更生保護會 

1.入監輔導及宣導： 

為加強矯正與更生保護之連結，該會於平日除安排更

生輔導員入監辦理輔導及宣導業務外，並結合就業服務、

職訓單位、企業廠商，至監所辦理就業宣導，提供就業訊

息，俾受刑人出獄後能知所運用；另於重要節日亦入監辦

理多元化的關懷活動，使其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計入監個

別輔導 5,533 人次；團體輔導 709 次（43,805 人）；業務

宣導計 446 次（39,358 人）；文化活動計 916 次（97,046

人）。 

2.安置輔導 

該會目前有 5 所輔導所及 2 所兒童學苑，並結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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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辦理安置收容業務。 

(1)兒童學苑： 

該會在桃園、彰化設有 2 所兒童學苑，收容未滿

十八歲在院學生、更生保護法第二條規定得受保護之

兒童及少年，施以家庭式教養。為結合社會資源，學

苑收容輔導業務分別委託桃園縣基督教方舟全人關懷

協會及社團法人中華好家庭關懷協會辦理，計收容 196

人次。 

(2)輔導所： 

該會設有基隆、臺南、高雄、屏東及花蓮等 5 家

輔導所，其中基隆、臺南、高雄及屏東輔導所分別與

基督教晨曦會及臺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合作辦

理吸毒犯出獄人安置業務，收容自願接受戒毒輔導的

更生人，提供適當的心理、宗教輔導及職業訓練，強

化其戒毒心理建設，協助順利復歸社會生活，總計收

容 1,056 人次。 

(3)結合社會福利機構合作辦理安置收容： 

該會鑑於受保護人對短暫收容輔導的殷切需求，

而因本身人力物力有限，社會資源則無窮，乃積極尋

求結合現行辦理相關工作的宗教慈善公益團體及人

員，共同推展更生保護工作，借重其人力與資源，各

分會結合轄區團體於自有或租賃處所合作辦理安置收

容輔導業務，計收容輔導 2,141 人次。 

3.技能訓練 

為了協助受保護人習得一技之長，自立更生，並配合

政府政策，銜接監所矯治功能，該會積極結合社會資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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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辦理或轉介各地職訓機構辦理各種職類技能訓練班，協

助其習得一技之長及取得技能檢定，並輔導生涯規劃、就

業與創業，計輔導參訓 2,072 人次。 

4.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許多犯罪學理論都將「家庭因素」列為更生人復歸社

會的重要因素之ㄧ，尤其當受刑人入監服刑之後，他的家

庭可能面臨頓失經濟支柱、子女失去照顧、年老父母乏人

奉養等危機，家人甚至被歧視與排斥，因此，協助更生人

的家人減緩因更生人所造成的傷害與家庭危機，幫助他們

修復家庭關係，重建家庭應有的支持功能，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 

有鑑於此，法務部自 99 年 7 月起督導更生保護會推

動「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將更生保護的對象從

更生人個人擴及其家人，由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結合專業

團體，整合社會資源，協助更生人修復與家人的關係，對

於家庭功能崩解無支持力量的家庭，協助其解決困難，重

建其家庭支持系統。自 99年 7月開辦至 101年 12月底止，

計服務 1,029 個更生人家庭。 

5.協助更生人開辦生產事業 

(1)更生事業貸款： 

為積極協助更生人就業，該會自 91 年起積極運用

自有資金，協助更生人開創生產事業，事業所需資金

除部分由更生人自籌外，其餘由該會提供無息貸款，

惟經營者須提供不動產擔保，並須接受該會轉介之更

生人就業。至 101 年 12 月底經營中之事業計有 20 家，

包括餐飲、零售、工程、農牧場、食品製造、汽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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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修護等，101 年僱用之更生人達 55 人。 

(2)創業小額貸款，共貸款 22 人。 

6.輔導就業 

由該會及所屬各分會洽請各地就業服務中心輔導就

業，或直接推介工商企業協力雇主就業，計輔導 1,133 人

次。 

7.輔導就學 

為獎助應受保護之青少年努力向學，該會訂有獎助受

保護人就學辦法，辦理輔導復學及發放獎助學金計 425

人次。 

8.輔導就醫 

協助及轉介受保護人辦理各項就醫手續，計服務 161

人次，資助醫藥費 125 人。 

9.輔導就養 

應受保護人如年老體衰，且無家可歸需就養者，由該

會或各地分會洽請社政單位協助收容於各地社會福利機

構，計 13 人次。 

10.急難救助 

係以實物金錢資助確有急切需要救助之受保護人，

該會訂有資助受保護人急難救助辦法，於受保護人或其

配偶或直系親屬發生重大事故而自身經濟無法解決時，

提供金錢資助，計 554 人次。 

11.資助旅費（供給車票），計 1,639 人次，資助膳宿費計 979

人次， 護送返家或至其他處所計 34 人次，協辦戶口計

53 人次。 

(二)福建更生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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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依據轄區特性，辦理金馬地

區應受保護人之輔導工作，101 年全年之保護成果如下： 

1.推動「點燃願景之燈」方案，結合社區資源及監所，開

辦符合就業市場需求之監所收容人技職訓練班，計有手工

麵線製作班、串珠造型設計班、魚麵技訓班等，計有收容

人 3,555 人次參訓。 

2.輔導就業 8 人次，輔導就學 106 人次，訪視受保護人 448

人次。 

3.資助旅費 1 人次，護送回家或其他處所 3 人次。 

4.入監輔導及宣導 

(1)入監個別輔導 62 人次。 

(2)入監團體輔導：65 場次，輔導 2,032 人次。 

(3)入監業務宣導 10 場次。 

(4)入監文化服務：含快樂讀書會、書法班、電影讀書會

及瑜伽班等，計 161 次（2,6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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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更生保護機構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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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際及兩岸刑事司法互助 

壹、刑事司法互助現況 

面對犯罪國際化，我國多年來持續與各國進行司法互助合作，

並積極建立國際及兩岸司法互助機制，以在國際社會中善盡維持國

際秩序之責。我國已與他國洽簽許多國際司法互助合作協定，其中

就跨境司法互助合作較為重要者說明如下： 

一、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臺美兩國於 2002 年簽署「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雙方可經

此一合作有效打擊各方所關切之國際犯罪。自簽訂此協定後，法務

部已與美國聯邦司法部建立直接聯繫窗口，隨時得以電話、電子郵

件、傳真等方式進行案件之聯繫及委託，對加強我國與美國雙方執

法人員共同合作打擊跨國性犯罪有相當助益，同時對於我國協助美

國進行反恐怖活動，亦有正面之幫助。 

二、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 

據統計，目前在臺越籍配偶已逾 10 萬人，我國在越南之投資亦

在所有外資中名列前茅，所衍生之民、商事糾紛與日俱增，故兩國

於 2010 年 4 月 26 日簽訂「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在平等互惠之

前提下，做為臺越兩國民事司法互助之法源，內容涵蓋文書送達、

調查取證及監護權訪視、民事判決承認及訴訟扶助等重要事項。 

三、臺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為加強我國與東南亞區域國家之司法互助合作，以共同打擊犯

罪，善盡國際義務，維護區域安全，臺菲兩國於 2013 年 4 月 19 日

簽署「臺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並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施行，臺

菲雙方將依該協定精神，定期舉行司法工作會談，以有效執行該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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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峽兩岸刑事司法互助 

隨著政府兩岸政策的鬆綁，兩岸人民往來及經貿交流日漸密

切，衍生出各種各樣的法律糾紛及犯罪態樣，為保障人民權益，政

府委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地區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於 98

年 4 月 26 日在南京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並於同年 6 月 25 日生效，其中司法互助 6 大內容如下： 

（一）文書送達：透過兩岸司法互助管道，及時有效送達文書，確

保訴訟案件合法進行，對於民眾跨境進行訴訟程序，能夠有

效主張及維護自身權利。 

（二）調查取證：經由司法互助機制，可洽請對方協助調查、合法

取證，協助法院及當事人順利進行訴訟程序，解決法律爭議，

伸張社會正義。 

（三）罪贓移交：透過兩岸協議，協助移轉犯罪不法所得，使受害

人得以獲得賠償或減輕損失，不讓罪犯從中牟利。 

（四）裁判認可：透過聲請程序，經由雙方法院依據各自法律並基

於互惠原則，對他方法院之判決、仲裁判斷予以認可，以利

後續執行、主張權益。 

（五）人道探視：雙方將針對受刑人家屬之探視，提供便利與必要

之協助，並經由兩岸司法互助管道，確保雙方民眾因案受到

羈押時，合法權益受到保障。 

（六）罪犯接返：基於人道考量，兩岸經由司法互助管道，建立接

返機制，在尊重當事人意願及符合雙方法規之情形下，對於

因案在對方受到判刑及監禁的民眾予以接返，並進行後續司

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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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犯之引渡及遣返 

一、國際間之引渡 

我國於 1954 年 4 月 17 日制定引渡法，除作為與他國簽訂引渡

條約之基礎外，並得做為國內法辦理引渡程序之請求依據。我國引

渡法涵蓋以下原則：條約優先適用原則、雙重犯罪原則、政治犯及

軍事犯不引渡原則及國民不引渡原則。我國目前已與哥斯大黎加、

巴拉圭、南非、史瓦濟蘭、多明尼加、多米尼克、聖文森、格瑞那

達、馬拉威、馬紹爾群島及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簽署引渡條約 

二、兩岸之遣返 

有鑒於兩岸人民往來及經貿交流日漸密切，衍生之跨境犯罪日

趨猖獗，復因兩岸地處鄰近，無語言障礙，導致刑事犯及刑事嫌疑

犯遊走兩岸，逃避法律追訴者日益增多，爰於《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二章「共同打擊犯罪」第 6 條就人員遣返

事宜部分有所律定，期能透過制度化之合作打擊犯罪模式及司法互

助架構，以緝捕遣返外逃人員。 

過去兩岸依據「金門協議」，在個案合作基礎上，進行刑事犯及

刑事嫌疑犯之遣返作業，因未能制度化，致成效有限，法務部於本

協議生效後，於每季舉行之本協議聯繫協調會報彙整各司法警察機

關追緝外逃大陸地區刑事犯之名單（含重大矚目之經濟犯），於與陸

方例行協議工作會談中正式提出請求，依據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

自 98 年 6 月 25 日協議生效起至 102 年 9 月底止，我方向陸方請求

人員遣返（協助緝捕）685 件，已遣返 306 人、陸方請求 10 件，已

遣返 8 人。 

參、受刑人之移交 

一、國際間之受刑人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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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在外國服刑或外國人在我國執行徒刑，基於語言隔閡、文

化差異節地理距離遙遠而親友探視不易等因素，致矯治效果有限，

是法務部推動「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立法工作，經立法院於 102 年 1

月 4 日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總統於同年月 23 日公布，並於同年

7 月 23 日正式施行，作為國內辦理跨國移交受刑人程序之依據。我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包含以下基本原則：最有利受刑人原則、尊重遣

送國法院判決原則及不牴觸接收國法律秩序原則。目前正積極與歐

洲、美洲及東南亞等國家洽商跨國移交受刑人之事宜。 

二、兩岸間之受刑人移交 

海峽兩岸之間，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第 11 條明文規定「雙方同意基於人道、互惠原則，在請求方、受請

求方及受刑事裁判確定人均同意移交之情形下，接返受刑事裁判確

定人。」即所謂「罪犯接返（移管）」。基於人道考量，法務部依兩

岸司法互助協議第 11 條規定，自 98 年 6 月 25 日起迄今，已接返在

大陸地區受刑之國人 11 人（1 人已歿）。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生效後，依該法第 23 條規定，「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受刑人移交，準用本法規定，不受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五條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四十四條規定之限制。」法務部基於「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之聯

繫主體，就兩岸移交受刑人已與陸方司法部進行數次工作會談，雙

方就作業細節已有共識，實際案例仍須雙方本於平等、尊重、善意

與互信，克服己方障礙，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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